
郑州市上街区民政局

2020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深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规范部门财政支出，强化部

门履职效能，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我单位根据《中共上

街区委 上街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上发〔2020〕7 号）文件精神，我单位成立了局长任组长的绩

效评价工作小组，对我单位 2020 年度部门预算整体支出绩效进

行了全面综合评价，形成了本单位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一）贯彻民政工作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全区民

政事业发展规划和民政工作政策，指导全区民政工作的改革与发

展。

（二）依法对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进行登记

管理和执法监督。

（三）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政策、标准，统筹社会救助体系建

设，负责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

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组织开展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

核对工作。

（四）贯彻落实城乡基层群众自治建设政策，提出加强和改

进基层政权建设的建议，指导城乡基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

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工作，推动城乡基层事务公开和民主政治建设。



（五）承办行政区划调整工作，负责全区镇（街道）行政区

划的设立、撤销、界线变更及政府驻地迁移的审核报批工作，负

责开展地名管理工作，负责本辖区行政区域界线勘定和管理工作。

（六）负责全区婚姻登记工作，贯彻落实婚姻管理政策，推

进婚俗改革。

（七）贯彻落实殡葬管理政策、服务规范，推进殡葬改革。

（八）贯彻落实残疾人权益保护政策，统筹推进残疾人福利

制度建设，指导残疾人特殊教育和康复工作。

（九）统筹推进、督促指导、监督管理养老服务工作，拟订

全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政策、标准并组织实施，承担老年

人福利和特殊困难老年人救助工作。

（十）贯彻落实儿童福利、孤弃儿童保障、儿童收养、儿童

救助保护政策，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困境儿童保障

制度。

（十一）组织拟订全区促进慈善事业发展政策，组织、指导

社会捐助工作。

（十二）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全区社会工作、志愿服务政策，

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和志愿者队伍建设。

（十三）做好已取消行政审批事项的服务和监管工作。

（十四）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十五）与郑州市上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有关职责分工。

郑州市上街区民政局负责统筹推进、督促指导、监督管理养老服



务工作，拟订全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政策、标准并组织实

施，承担老年人福利和特殊困难老年人救助工作。郑州市上街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拟订应对全区人口老龄化、医养结合政策措

施，综合协调、督促指导、组织推进老龄事业发展，承担老年疾

病防治、老年人医疗照护、老年人心理健康与关怀服务等老年健

康工作。

（二）机构设置

（一）内设机构：根据上述职责，郑州市上街区民政局不再

内设职能科（室）。

（二）下属单位:郑州市上街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郑州市

上街区殡葬事务服务中心、郑州市上街区社区服务管理办公室。

（三）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年度总体工作：在解决基本民生保障、改善人民生活品质、

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提高社会生活水平等方面对标看齐，推动民

政工作再上新台阶。

重点工作任务：1.提高社会救助，全面落实兜底保障；2.

提升管治效能，固牢基层政权之基；3.聚焦特殊群体，深化服务

机制改革；4.聚焦群众关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5.推进精细集

约服务，完善现代化服务体系；

二、部门整体基本情况

（一）部门整体收支概况

1.部门整体收入概况

我单位围绕部门职能职责，制定了本年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目标。绩效指标包括总体绩效目标和具体绩效目标，各项绩效指

标全面涵盖了的职能职责、工作，且具体明确，指标数据和完成

水平一应俱全，履职效果可衡量考核。

2020 年度收入合计 2,366.45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988.89 万元，占 84.05%；其他收入 4.06 万元，占 0%。

2.部门整体支出概况

整体支出分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两部分，基本支出的评价重

点是厉行节约保运转，降低行政运行成本；项目支出的评价重点

是规范管理促发展，做到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2020

年我单位严格按照局机关《财务管理制度》执行财务收支管理，

认真执行区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核算制度，严格依法依规依程序进

行政府采购，坚持公开公平公正。

2020 年度支出合计 2,366.45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480.30

万元，占 20.30%；项目支出 1,886.15 万元，占 79.70%。

3.结转结余情况

我单位无结转结余资金。

（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及完成情况

2020 年，我单位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提标

扩面、提质增效、融合共治、强基固本”工作主线，认真践行“民

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理念，聚焦脱贫攻坚、聚焦特殊群体、

聚焦群众关切，更好履行基本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

会服务。

一、社会救助工作保障有力



一是城乡低保应保尽保。全年累计保障低保对象423户 6445

人次，发放低保金 475.05 万元，人均补差 623 元。对因火灾、

重特大交通事故、疾病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给予应急性临时救

助，截止目前救助困难群众 117 人，发放临时救助金 59.18 万元。

二是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政策落实到位。目前我区共有特困人员

68 人，其中集中供养 30 人，分散供养 38 人，实现了自愿前提

下的 100%的集中供养，全年累计支出供养资金 106.34 万元。三

是全面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全年累计保障困难残疾人 3679 人

次，重度残疾人 9575 人次，累计发放两项补贴 139.89 万元。四

是加强社会救助规范管理。开展低保精细化管理，深化低保专项

治理，拓展治理内容，强化治理措施，印发了上街区最低生活保

障审批权限下放工作实施方案，将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审批权限下

放至各镇（办），有效提高认定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家庭的精准度。

二、基层政权工作有序推进

一是落实村规民约，巩固基层自治基础。二是提高社区自治

能力，合理谋划社区布局。三是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基层工作效

能。四是扎实开展缺额补选工作。五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三、养老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一是民办养老机构健康发展。新增民办养老机构 1 家，新增

床位数 381 张。着力解决各类安全隐患，对养老机构安全进行经

常性检查，确保养老服务机构的安全运行。二是大力推进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建设。2020 年我区新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5 个，争

取上级资金 414 万元，建成后，我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可

达到 75%，超额完成了到 2020 年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实现 70%

覆盖的目标。三是居家养老助残服务平稳复工。在做好各项疫情

常态化防控措施的前提下，有序恢复居家养老上门服务，为孤寡、

空巢、百岁、计划生育家庭老人、残疾军人、残疾人提供无偿和

低偿的居家上门服务，有效缓解疫情期间老人在家养老的难题，

全年累计服务老人 2656 人次。四是养老服务信息化优势凸显。

充分发挥线上作用，坚持“7×24 小时”全天候人工值守，通过

线上关爱的方式，对高龄、空巢老人进行回访和慰问，全年累计

接听电话 2330 个，为老人提供各类养老服务 1387 次，开展为老

助老公益活动 13 次。五是事务性工作有序进行。高龄津贴及时

足额发放，借助人口普查契机，灵活增加年审频率，全年累计发

放高龄津贴 34026 人次 374.21 万元。积极开展重阳节慰问活动，

筹措资金 14.3 万元，对辖区养老机构和 473 名 90 岁以上高龄老

人进行了走访慰问，做到了 90 岁以上老人慰问全覆盖。截止目

前免费为我区 60 岁以上老年人办理老年优待证 147 本。

四、儿童福利和慈善事业成效显著

一是切实保障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合法权益。及时足额

发放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费，累计为 5 名孤儿、6

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发放生活费 6.084 万元。二是建立健全农村



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信息动态管理机制。目前我区有农村留守儿

童 1 名，困境儿童 110 名，组织开展了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

关爱保护活动 6 场，发放物资 3.27 万元。三是持续开展精准扶

贫活动。春节期间组织慰问峡窝镇观沟村、荥阳穆沟村，为村民

送去了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共计 3.26 万元，切实做好困难群

体生活困难帮扶工作。四是扎实做好“慈善日”捐赠接收和困难

群众救助工作。组织开展了 2020 年“郑州慈善日”捐赠活动，

截至目前，共接收慈善捐款 151.1 万元。并对辖区困难群众给予

及时救助帮扶。截至目前，发放爱心物资 28121 件，累计受益

4092 户次，救助困难群众 47 人次，发放救助金 15.6 万元。五

是持续推进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继续签订了 2020 年社会工作服

务项目合同，充分发挥了社会工作者在资源整合、服务引领、社

区营造等方面专业作用，开展了社会救助、困难帮扶、老年服务、

困境儿童关爱等服务，着力打造了居民群众“家门口”的民生服

务站。

五、社会事务工作规范有序

一是民间组织管理工作。严格把关，依法登记，2020 年共

成立登记的社会组织 2 家、变更登记的社会组织 4 家，注销登记

的社会组织 10 家。开展 2019 年度社会组织年度检查工作，参加

年检单位 87 家，其中年检合格单位 78 家，基本合格单位 3 家，

注销登记单位 4 家，未参加年检单位 2 家。二是婚姻登记工作。



开展婚姻登记预约服务，2020 年共办理结婚登记 665 对，离婚

登记 393 对，补发登记 224 对。整理、装订 2019 年婚姻登记档

案 35 本，并移交至档案馆。三是流浪乞讨救助工作。联合区委

政法委等 11 部门共同研究制定了《郑州市上街区生活无着的流

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质量大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规范

开展寻亲服务，截止目前成功寻亲 28 人，开展了“寒冬送温暖”

专项救助活动，全年累计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52 人次。四是殡葬

改革工作。认真落实殡葬惠民政策，截止目前全区火化遗体 794

具，退补惠民补贴 74 万元，火化率 100%。加快殡葬服务设施建

设，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完成审批立项、可研编制和规划设计，

土地征迁稳步进行。上街区福泽园有序推进，截止目前共存放骨

灰 1270 个。五是建立健全红白理事会。积极推行移风易俗倡树

文明新风，在全区 22 个村、41 个社区均已成立红白理事会，完

成建章建制工作。六是区划地名勘界工作。开展了不规范地名（建

筑物、道路指示牌）清理整治工作，完成对上街区行政区划统计

的各项数据统计工作和省级地名志需补充目录涉及上街区的词

条信息编纂工作，扎实做好了上街区地名普查档案资料立卷归档

工作。

六、疫情防控工作扎实推进

一是切实抓好养老服务场所疫情防控工作。及时为全区养老

服务场所送去口罩、酒精、84 消毒液、护目镜、防护服等防疫



物资，成立工作专班，现场督导疫情防控工作 11 次，为 126 名

在院老人、流浪乞讨人员和工作人员免费进行了核酸检测，确保

了服务对象安全健康。二是扎实推进全区养老服务场所的复工复

产。积极联系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对各养老服务场所进行实地验收，

分批次为 33 名准备返院老人和工作人员进行了核酸检测。三是

持续做好疫情期间慈善捐赠工作。截止目前，我区累计接收疫情

期间捐赠款物 683.04 万元，其中资金 452.37 万元，物品依据捐

赠人报价折算 230.66 万元，所接收的款物严格按照区疫情防控

指挥部要求，全部下拨到基层一线单位。四是稳步做好婚姻登记、

殡葬、流浪救助等疫情防控工作。婚姻登记窗口敏感节日期间停

止办理结婚登记，福泽园暂停疫情期间殡葬祭祀活动，城乡居民

疫情期间不组织集体性自治活动等，切实打牢疫情防控的工作基

础。

（三）部门整体支出及项目实施情况分析

我单位严格按照上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使用资金，确保专项

资金专款专用。

12349居家养老信息服务平台运营费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上街

区 12349 智慧养老服务中心，并对服务中心进行运营;

80岁以上老人高龄津贴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发放80周岁以上

的老年人高龄补贴;

城市低保、特困人员冬季取暖补贴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为困难



群众过上安全温暖的冬季提供保障，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

城市特困人员生活补助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发放城市特困人

员基本生活费和护理补贴；

春节走访慰问贫困户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切实保障好元旦春

节期间上街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证困难群众安全过冬、欢度

节日；

低保金支出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福泽园项目租金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建设园区内道路、大型生

态停车场、环形道路等配套设施所需土地租赁费用，属日常性项

目支出；

孤儿生活费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

精简退职生活补助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发放六十年代精简退

职老职工救济对象的生活补助；

敬老院经费专项资金主要用于维持敬老院正常运转的各项

费用；

居家养老助残工程经费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居家养老助残工

程工作正常运转；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专项资金主要

用于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解决困难残疾人生活和重度残疾人长

期照护问题；



临时救助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

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制

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

或个人给予的应急性、过渡性救助的一种制度安排；

民政工作经费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民政工作正常运转的各项

费用；

原上街区福利公司职工工资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民政福利企

业改制后对下岗残疾职工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切实保障下岗残疾

职工的基本需求；

重阳节慰问经费专项资金主要用于重阳节对上街区户籍的

年满 9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走访慰问。

1.部门整体支出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本年预算配

置控制较好，财政供养人员控制在预算编制以内，“三公”经费

支出总额较上年持平 0 万元。预算执行方面，根据“总量控制、

计划管理”的要求从严控制行政经费，压缩公务费开支，严格控

制“三公”经费，支出总额控制在预算总额以内；资产配置严格

政府采购，按照预算科目规定使用财政资金，保障资金支出的规

范化、制度化。预算管理方面，切实有效地执行了内部财务管理

制度、车辆、资产内部管理制度，预算资金按规定管理使用，较

好地完成了当年任务目标。2020 年全面完成了上级主管部门下

达我单位的各项工作任务和重点工作计划。

2.资金管理情况。我单位项目资金全部按财政国库集中支付



制度要求使用和拨付，通过财政直接支付方式拨给项目实施单位。

在拨付过程中严把监督审核关，建立健全内部审批制度，财务做

好项目专帐，严格实行专款专用，保证资金及时足额用到项目中。

3.项目实施组织管理情况。我单位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分配

严格落实“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研究制定了《上街区民政局“三重一大”制度实施细则》，明确

时间节点，开展项目规划设计、部署工作，认真落实项目任务。

工作中突出重点，高标准规划、精细设计，如需通过政府采购的，

确保政府采购各个环节落实到位。在民政基础设施建设、大额购

置、发放钱物等工作中，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保证常规和重点

支出需要，统筹安排，合理支出。并在规定时间完成各项工作。

三、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1.绩效评价目的

加强和改进民政领域的各项工作，进一步理清部门职责，规

范民政管理事务资金的使用、管理等整体情况，强化资金使用效

益意识，提升资金管理水平和工作质量。

2.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我单位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负责本部门绩效自评工作

的组织领导和具体实施，明确了工作职责和分工，制定了切实可

行的评价方案。根据各业务科室的情况汇报和提交的工作计划、

工作总结等资料，评价小组现场进行询查和核实，根据确定的评

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统一打分，形成自评结论。

我单位 2020 年度严格执行年初部门预算，资金使用及管理



规范，制度落实到位，绩效考核目标任务圆满完成，按照部门整

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照打分得出结果为 96.22 分，等级为

优。

2020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显示，我单位绩效管理

情况较为理想，达到了年初设定的各项绩效目标。所有资金使用

严格按审批程序办理、操作规范，会计核算结果真实、准确，各

项支出严格按照各项制度执行。

四、部门整体绩效公开情况

我单位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及其他按要求应公开的

绩效信息随部门决算同步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五、存在的问题

内控制度需进一步完善。随着资金管理改革的进一步推进，

我单位内部机构进行了相应的优化，建立健全了财务管理制度、

固定资产管理制度、费用报销规程等制度，但仍需进一步强化财

务约束监督体制。

六、有关建议

1.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

到位率，做准做全基本支出预算，做全项目支出预算，加强预算

支出的审核、跟踪及预算执行情况分析，提高预算编制严谨性和

可控性。

2.进一步加强项目资金管理。严格实行项目管理程序化，实

现项目申报、实施、拨付、评价全流程监督与控制，规范专项资

金管理，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



3.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提升管理效能，更好的确保项

目立项依据充分、绩效目标合理，并全流程跟踪项目的申报、实

施和使用情况，确保专项资金使用可检查、可监控和可考核，充

分保障资金惠及民生，实现效益最大化。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